
( 一 ) 

二 零 一 二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 文 件 S T D C  5 8 / 2 0 1 2  

資 料 文 件    

 

 

  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
  文 化 、 體 育 及 社 區 發 展 委 員 會  

  二 零 一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 

會 議 報 告  

 

 

( 1 )  委 員 會 通 過 ：  

 

( i )  與 廉 政 公 署 在 沙 田 區 合 辦 “ 誠 信 跨 世 代 ” 活

動 ， 並 推 選 林 松 茵 女 士 、 羅 光 強 先 生 、 李 錦 明

先 生 及 李 世 榮 先 生 加 入 沙 田 區 倡 廉 活 動 籌 備 委

員 會 ；  

 

( i i )  在 委 員 會 轄 下 成 立 中 秋 節 日 工 作 小 組 及 採 納 其

職 權 範 圍 ， 小 組 的 召 集 人 為 彭 長 緯 先 生 ；  

 

( i i i )  委 員 會 轄 下 沙 田 康 體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的 更 新 成 員

名 單 及 職 權 範 圍 ；  

 

( i v )  委 員 會 轄 下 三 個 工 作 小 組 ， 即 公 民 意 識 推 廣 及

青 少 年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、 婦 女 參 與 社 區 事 務 工 作

小 組 及 沙 田 康 體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所 提 交 的 二 零 一

二 / 一 三 年 度 工 作 計 劃 ；  

 

( v )  沙 田 區 慶 祝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成 立 十 五 周 年 統 籌

委 員 會 就 “ 慶 祝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成 立 十 五 周 年

－ 粵 劇 欣 賞 會 ” 提 交 的 撥 款 申 請 ， 款 額 為

3 0 6 , 5 6 0 元 。 由 於 款 額 超 過 2 5 萬 元 ， 有 關 申 請

須 推 薦 給 財 務 及 常 務 委 員 會 考 慮 ；  



( 二 ) 

 

( v i )  國 民 教 育 沙 田 區 委 員 會 所 提 交 的 十 八 份 地 區 活

動 撥 款 申 請 及 “ 委 員 會 網 上 推 廣 ” 撥 款 申 請 ，

款 額 分 別 為 1 9 9 , 5 1 3 元 及 2 0 , 0 0 0 元 ； 以 及  

 

( v i i )  沙 田 居 民 協 會 及 沙 田 各 界 活 動 委 員 會 就 “ 家 家

歡 樂 賀 元 宵 2 0 1 3 ” 提 交 的 撥 款 申 請 ， 款 額 為

6 0 , 0 0 0 元 。  

  

( 2 )  委 員 會 備 悉 ：  

 

( i )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康 文 署 ) 就 沙 田 區 文 康 設 施

基 本 工 務 工 程 計 劃 的 進 展 提 交 的 文 件 ；  

 

( i i )  康 文 署 及 香 港 警 務 處 就 沙 田 公 園 開 放 時 間 的 問

題 作 出 的 回 覆 ；  

 

( i i i )  康 文 署 提 交 的 文 件 ， 包 括《 在 沙 田 區 舉 辦 文 化 活

動 及 設 施 使 用 的 匯 報 》、《 在 沙 田 區 內 舉 辦 的 康

樂 體 育 活 動 及 設 施 管 理 的 匯 報 》和《 沙 田 區 公 共

圖 書 館 二 零 一 二 年 一 月 至 六 月 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

匯 報 》 ；  

 

( i v )  沙 田 文 藝 協 會 提 交 的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；  

 

( v )  沙 田 體 育 會 提 交 的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； 以 及  

 

( v i )  二 零 一 二 / 二 零 一 三 年 度 委 員 會 轄 下 開 支 科 的 批

准 預 算 。  

 

 
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3 / 5 5 / 2 5  

 

二 零 一 二 年 五 月  


